 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采购内容
一、项目概况
工程位于紫阳县城关镇西端，起于彩虹大桥东桥头规划交叉口，沿线分别与规划道路一和规划道路二相交，经鹰嘴石向东延伸，止于汉江大桥东桥头与河堤路交叉口。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电气工程、交通工程及无障碍设施等。 

道路主要技术标准：该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，设计时速 30km/h，为双向两车道，设计范围内道路全长 723.165m,,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，沥青砼路面结构设计年限 10 年，路面设计轴载为 BZZ-100,设计荷载为城-A 级。其中：K0+000˜K0+381.358段、K0+675.158˜K0+723.165 为道路段，K0+381.358˜K0+675.158 

为桥梁段。全线主要结构物为混凝土箱梁桥一座，桥梁总长293.8m,桥跨布置为 5+（3*20）+（28.8+2*30）+（3*30）+（30+15）+5=293.8m，其中第一联为普通钢筋混凝土连续梁结构，第二˜四联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。 

二、采购内容

1、道路工程设计：原则同意道路平面、纵断面、交叉口、横断面、路幅、路基及附属工程设计方案，请在施工图设计中进一步优化。 

该道路路幅宽度分配为：14.5m（起点段）、13m(中段)、11.5m(末段),最大纵坡 0.568%，最小纵坡 0.5%。 

2、桥梁工程设计：原则同意桥梁平面、桥型布置、横断面、桥墩、桥台、及附属工程设计方案，请在施工图设计中进一步优化。

该桥面宽度分配为：2.0m( 人 行 道 )+7.5˜10.1m(车行道)+2.0m(人行道)=11.5˜14.1m，桥面横坡车行道双向 2.0%，人行道单向 2.0%。 

3、其它工程设计：原则同意给排水、照明、电气等其他附属工程设计。 
三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（二）服务周期：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提交相关成果文件。
（三）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验收合格标准
（四）合同价款
1、合同总价包括：平台开发费、部署维护费、培训费、税金等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；
2、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，合同总价不受市场价变化的影响。
（五）款项结算
1、付款方式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成交供应商交付设计成果，采购人在7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款50%，项目完工后，采购人在7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款70%，剩余合同金额在本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一次性支付。
2、结算方式：采购人负责结算，供应商应在每次申请付款前向采购人开具同等金额增值税发票。
3、后续服务：提供采购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等一系列的后续服务

4、合同实施：

（1）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2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与采购人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、部署。

（2）若未能在服务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，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一切损失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和赔偿。

⑥违约责任：

（1）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（2）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采购人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同时报请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追究。

